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债权让与通知面面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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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D要!债权让与制度以让与通知为核心内容$我国.合同法/第 N" 条在借鉴国外立法经

验的基础上$对让与通知作出的规定在总体上是合理且符合国际立法趋势的$然其缜密性仍有

不足% 我国.合同法/对让与通知的规定属于*对抗要件模式,% 作出通知的主体是让与人以

及一定条件下的受让人% 通知的方式因通知主体不同而有别$而且地方各级法院的判例逐渐

发展出一些新的通知方式% 让与通知可以在让与同时或让与之后作出$也可以在让与之前预

先作出% 让与通知是否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$主要取决于通知中是否包含请求债务人履行的

意思% 当受让人作为通知主体且具备一定条件时$可以发生表见让与% 秉持民法上不保护恶

意之人的基本理念$表见让与不应当适用于恶意的债务人% 虽未为通知$但有证据证明债务人

已经知晓发生了让与事实的$债务人不得以未收到通知为由拒绝向受让人履行债务%

关键词!债权让与'让与通知'对抗要件模式'让与通知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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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D债权作为现代社会最重要的两大类财产权之

一!其流转日益频繁# 努力建立健全债权让与制

度逐渐成为各国民事立法的共同特点# 无论是承

认或不承认物权行为独立性理论及其体系的国

家!都是赞成债权会随着让与合意的发生即时由

让与人移转于受让人的# 但是碍于债权公示性之

缺乏!让与事实并不当然为债务人或其他第三人

所知晓# 而债权让与制度的基本原则要求!债权

的让与自由不得以损害债务人等第三人之既有利

益为代价# 可以说!充分保护债务人等第三人的

利益与促进债权的自由流转是债权让与制度必须

努力兼顾的两个方面!不可偏废# 在这样的立法

理念指导下!%让与通知&这个起到平衡作用的设

计也就应运而生了# 因此债权让与制度当以让与

通知为核心内容# 我国.合同法/第 N" 条借鉴国

外立法经验!就债权让与通知作出了较为合理的

规定!然而!此规定有待进一步完善!仅仅研读该

条规范难以解答诸多与让与通知有关的争议性问

题# 由于立法上的缺漏直接影响理论研究的推

进!学者们对于债权让与通知问题的研究观点莫

衷一是!而且很少有人考查其理论与司法实践的

契合程度# 笔者不思自浅!在本文中立足比较法

研究!结合实务案例!试从解释论角度剖析债权让

与通知!以期对债权让与理论在今后的深入发展

有所裨益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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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&关于让与通知功能和地位的两种

模式之分野

针对让与通知的功能和地位问题!目前世界

各国主要衍生出两种来自不同制度构造的立法模

式# 第一种模式以德国民法$G%N 条'(奥地利民

法$#G%M 条'(瑞士民法$#HK 条'为代表# 这种模

式的价值侧重于鼓励交易!加速经济的流转!因而

给债权人充分行使其权利的自由# 让与通知既不

影响债权让与合同本身的效力!亦不影响其对债

务人发生效力!可以说债权让与是越过%被让与

债权的债务人&而发生的#

+#,但这种立法模式中

并不存在明显的疏忽债务人利益的缺陷!相反!上

述各国民法进行了周密的制度设计以挽救债务

人!尤其是善意债务人的利益# 例如!德国民法第

$"H 条至第 $"% 条第 # 款就对债务人给予了有力

的保护!其中最具一般性的规定为第 $"K 条!依该

条第 # 款!在债务人不知让与期间!债务人仍可有

效地向原债权人给付!并与其%实施关于债权的

法律行为&# 第二种模式被称为 %对抗要件模

式&!以法国民法及日本民法为代表# 在此种模

式下!债权让与的效力在不具备让与通知这个对

抗要件时仅仅及于让与人和受让人!不能对抗第

三人!亦即只有在具备了让与通知这个对抗要件

后才能向第三人主张债权转移的效力# 相比之

下!此种模式一方面对债务人权利的保护更为有

力!另一方面又不会对债权人处分其权利的行为

产生实质性的制约!从而保障了交易的顺利进行#

我国.合同法/第 N" 条第 # 款规定*%债权人

转让权利的!应当通知债务人# 未经通知!该转让

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#&

!解读此条文可以发现!

通知是债权让与对债务人的生效要件!即在向债

务人为让与通知之前!债务人可以不知债权让与

的事实为由!拒绝受让人的履行请求)债务人如在

受通知前已对原债权人履行了债务!则发生债务

因履行而消灭的效果)债务人在受通知之后仍向

原债权人履行债务的!则不发生债务消灭的效果!

当受让人请求债务人履行债务时!债务人不得主

张债务消灭的抗辩#

+!,换句话说!让与通知到达

之后!受让人即可以此对抗债务人!向其主张债权

移转的效力)让与通知之前!即使债务人向原债权

人为清偿!受让人亦不得对抗之# 因此!基本上可

以断定我国采取了上述第二种立法模式# 值得一

提的是!日本教授我妻荣于 #%GG 年出版的.中国

民法债编总则论/一书中也阐述了这样的思想*

.中华民国民法/债编中第 !%K 条所说的%未经通

知!对于债务人不生效力&不应当按照字面意思

来理解!通知确实是为了保护债务人!但并无否认

让与效力的必要# 故解读本条%对债务人不生效

力&之意义!应系不得对抗债务人之意!与日本民

法无异#

+G,

二&让与通知本体若干焦点问题之

厘清

这里所称的%让与通知本体相关问题&是指

和让与通知本身的构成要素密切相关的问题!如

通知的性质(主体(方式(时期等问题# 限于篇幅!

本文有选择性地对存在较大争议且具有较强代表

性的几个方面进行讨论#

"一%让与通知的主体

对于通知的主体应为何人!各国立法上与理

论研究中存在一定差别!笔者在此进行简要梳理#

日本法上$.日本民法典/第 $HK 条'出于保

证让与通知可信度(减轻债务人非债清偿之风险

之考虑!规定只有让与人可以作出让与通知!该国

判例也表明受让人代为通知是不被允许的# 但是

通说认为!让与通知性质上是一种观念通知!准用

意思表示的有关规定!因此并不妨碍受让人作为

让与人的代理人或使者而为通知# 同时因为债权

让与人负有通知的义务!在让与人不为通知时!受

让人可以提起诉讼要求强制执行#

+$,

.法国民法

典/继受了罗马法!在 #H%# 条中明确规定让与人

与受让人双方都可以为让与通知# 无独有偶!

.台湾民法典/第 !%K 条也明确规定让与通知可

以由让与人或者受让人为之# 法国和台湾地区这

种承认让与人和受让人都可以成为通知主体的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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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例是目前大多数国家所通行的#

再看我国.合同法/第 N" 条第 # 款第 # 句之

规定!根据文义解释!我国所采纳的是日本的立法

例# 但是!很显然此种限定过于狭隘!构成了法律

漏洞!应当通过目的性扩张予以填补!即允许受让

人也作为让与通知的主体!从而使之更符合生活

现实和经济原则# !"#" 年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

审理的新沂市风景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魏忠玉

等债权转让合同纠纷上诉案$$!"#"'徐商终字第

"G"H 号'的民事判决书中写到*%魏忠玉持含有风

景公司盖章的借条向风景公司要求还钱的行为!

本身就是通知的一种形式#&此判决充分说明!在

大陆目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承认了受让人的行为

也可以构成通知# 当然!从保护债务人履行安全

的角度考虑!受让人所为的通知应当符合充分(有

效(可信等要求!至于受让人采取的哪些通知方式

应当得到认可!笔者会在下文另述!在此不赘#

"二%让与通知的方式

我国.合同法/对让与通知的方式未作规定!

根据民法基本原理!可认为允许由让与当事人自

由选择# 下面笔者结合司法实务中的些许案例!

区分让与人通知和受让人通知两种情形来讨论#

在让与人进行通知的场合!可以采取口头形

式!也可以采取书面形式# 值得注意的是!司法实

务中有些法院的判决使得%让与人作为第三人出

庭&也成为了一种让与通知方式# 例如!广东省

佛山市禅城区人民法院 !""N 年对一起债权转让

合同纠纷案件作出一审宣判!以债权让与人在法

庭审理过程中履行债权转让通知有效为由!判决

债务人向债权受让方支付欠款人民币 #$ 万元#

+M,

据此判决!当受让人以债务人为被告向法院提起

请求之诉!让与人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!并认可债

权转让事实的!也可视为已履行了债权转让通知

义务# !""% 年北京市崇文区人民法院判决的王

崇晶诉王允明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$$!""%'崇民

初字第 GNM! 号'也反映了法院的这一态度# 在特

别法方面!最高人民法院.关于审理涉及金融资

产管理公司收购(管理(处置国有银行不良贷款形

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/第 H

条规定*%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受让国有银行债权

后!原债权银行在全国或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

布债权转让公告或通知的!人民法院可以认定债

权人履行了.合同法/第 N" 条第 # 款规定的通知

义务#&

在受让人为让与通知时!可信程度自不及让

与人!因此一般对其提出更加严格的要求!比如

.国际商事合同通则/$!""$ 年版'第 %)#)#! 条就

规定*%$#'如果转让通知是受让人作出的!债务

人可以要求受让人在合理时间内提供转让发生的

充分证据# $!'在受让人提供充分证据之前!债

务人可以拒绝履行# $G'除非受让人提供了充分

证据!否则通知没有效力# $$'充分证据包括但

不限于转让人做成的表明转让已经发生的任何书

面文件#&再比如!台湾民法上要求受让人必须向

债务人出具让与人所立的让与字据才能发生通知

的效力# 若受让人能够向债务人提出真实有效的

证明文件!则可以发生通知的效力#

另外!我国大陆的诸多判例!如北京市平谷区

人民法院判决的李书良诉北京百利汇房地产开发

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$$!""%'平民初字

第 "#"K$ 号'(榆林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的韩虎贵

与高志雄债权移转合同纠纷上诉案$$!"#"'榆中

法民三终字第 #!G 号'(北京市大兴区人民法院审

理的张广生诉北京万兴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十分公

司债权转让合同纠纷案$$!"#"'大民初字第 N#!!

号'等等!都表明我国法院已倾向于认可一

点"""即使让与人没有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!受

让人以债务人为被告提起请求之诉这个行为本身

就可以视为对债务人的通知#

"三%让与通知的时间

我国.合同法/对让与通知的时间问题也无

明文规定!依常理!通知可以在让与同时或之后作

出!但是不得迟于债务的履行期# 那么是否允许

预先作出让与通知呢2 有部分学者提出否定观

点!原因在于债权让与是否确定发生尚不得而知!

如承认其效力!难免给债务人造成不利# 但是笔

者认为!有%表见让与&制度的存在!似乎已经可

以为债务人提供足够保护了!预先作出让与通知

并无妨碍!因为善意的债务人根据通知作出清偿

的有效性是得到认可的!即使后来没有发生债权

"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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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与!这个风险也应由让与人自负# 而对于将来

债权的让与!日本判例和通说一致认为让与前的

通知有效#

"四%让与通知与诉讼时效

关于让与通知是否造成诉讼时效的中断!要

取决于其中是否包含请求债务人履行的意思!以

及是否符合.民法通则/第 #$" 条的规定从而构

成诉讼时效的中断事由# 以.最高人民法院关于

审理涉及金融资产管理公司收购(管理(处置国有

银行不良贷款形成的资产的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

题的规定/第 #" 条的规定为例!其规定为*%债务

人在债权转让协议!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或者签

收债务催收通知的!诉讼时效中断# 原债权银行

在全国或者省级有影响的报纸上发布的债权转让

公告或通知中!有催收债务内容的!该公告或通知

可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证据#&此条的后半段强

调%有催收债务内容&的债权转让通知或公告可

以作为诉讼时效中断的证据!符合了民法中关于

中断事由的基本理论和规定# 而前半段的规定则

有欠妥之处!不应认为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(债

权转让通知上签章都可以发生诉讼时效的中断!

而应当区别对待*债务人在债权转让通知上签章!

仅仅表明债务人收到了该通知!并不包含债务人

同意履行该债务的意思!故不构成诉讼时效中断

的事由)债务人在债权转让协议上签章的!取决于

该债权转让协议上是否载有要求债务人履行债务

或者债务催收的内容!载有此内容的情况下才发

生诉讼时效的中断#

+H,

三&让与通知效力刍议

笔者认为!让与通知的效力分为债权有效让

与情形下通知的效力与债权实际上未发生让与或

让与无效时通知的效力!前者可称%一般效力&!

后者可称%特殊效力&#

"一%一般效力

在债务人受让与通知以后!债权让与契约对

债务人发生效力!受让人始得对债务人主张债权!

债务人亦仅得以受让人为债权人而为给付!不得

再向让与人为清偿或其他免责行为!即受让人可

以让与通知作为对抗债务人的要件# 对让与通知

的效力!法律如有特殊规定的!则应当依其规定#

例如!票据法上对无记名证券见票即付的规定!可

以说明此类证券债权的让与!无需另行通知债

务人#

"二%特殊效力

台湾民法典第 !%N 条第 # 项规定*%让与人将

债权之让与通知债务人者!纵未为让与或让与无

效!债务人仍得以其对抗受让人之事由!对抗让与

人#&德国民法典第 $"% 条之$#'规定*%债权人通

知债务人!谓已让与债权的!即使让与并未发生或

不生效力!债权人也必须承认所通知的债权让与

的效力# 债权让与已经向证书中指明的新债权人

出具让与证书!且新债权人向债务人出示该证书

的!视同通知#&以上规定在学说上称为%表见让

与&!是让与通知发挥的一种特殊效力!然我国

.合同法/对此尚未有涉及#

根据以上规定!让与人对债务人进行通知时

可以发生表见让与无疑!但以下几个问题仍有辨

析之必要#

其一!是受让人对债务人进行通知是否有发

生表见让与的可能# 对此!笔者持肯定观点# 一

方面!根据台湾民法典第 !%K 条第 ! 项以及德国

民法典 $"% 条之$#'!%受让人将让与人所立之让

与字据或者证书向债务人提示!发生与通知相同

的效力&!这可以理解为让与人及受让人共同进

行了通知!自然有适用表见让与的余地)另一方

面!从表见让与的制度目的来看!无非是要保障债

务人的信赖利益!而当受让人向债务人提示真实

的让与字据或证书时!足以使债务人产生债权已

发生让与的合理信赖!债务人基于此信赖对%受

让人&所为的清偿就应当是有效的!最终的风险

理应由放任他人利用%名不符实&的证明文件侵

害自己利益之人$比如表见代理中的%本人&!表

见让与中的%让与人&'来负担!此乃民法中%表

见&二字应有之义# 其实!从德国民法典第 $"% 条

之$#'的前后逻辑也可以很容易得出上述结论#

其二!表见让与的发生是否要求债务人必须

为善意!对此!即便是立法完善的国家或地区的民

法也无清晰规定# 一部分权威学者认为!无论债

务人是善意还是恶意!都可以发生表见让与# 如

台湾的孙森焱教授认为!让与契约不存在或无效!

#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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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让与人与受让人之间利害关系的认定问题!不

宜因债务人对让与事实之存否有认识而负担危

险# 表见让与和表见代理不同!不应依表见代理

的原则处理表见让与#

+K,史尚宽教授也认为!表

见让与和表见代理是有区别的!前者不以债务人

善意为要件)然如债务人知其让与之不真实!故意

加害于债权人而为债权让与通知之援用时!可构

成侵权!负损害赔偿之责#

+N,笔者认为!根据立法

目的!法律之所以规定表见让与!是为了保护信赖

债权让与真实发生的债务人!赋予其对抗让与人

的力量!减轻其面临的非债清偿风险!若明知让与

未实际发生或让与无效而向%受让人&履行!则没

有保护其信赖利益的必要# 按照史尚宽教授的思

路!债务人为恶意且故意侵害让与人利益时!先承

认发生表见让与!再允许债权人追究恶意债务人

的侵权责任!另外!债权人恐怕还会向%受让人&

要求返还不当得利# 如此一来!只会使法律关系

更加混乱!法律程序也更加烦琐# 简言之!表见让

与应该保护债务人的利益!而非不利益# 秉着法

律不保护恶意的原则!笔者认为表见让与对恶意

债务人也可适用的观点有待商榷#

与此类似!存在一个本不属于让与通知特殊

效力范畴的问题!但由于它也关乎债务人的善恶

意之讨论!在此一并厘清# 即未为让与通知!但有

证据证明债务人知道了债权被让与这一事实的情

况下!受让人是否可以对抗该恶意债务人2 反过

来说!债务人能否以尚未通知为由拒绝向受让人

履行2

日本法上为了在债权让与的风险承担中建立

一个客观统一的标准!规定即使债务人对于债权

让与属于恶意的情况!债权让与对于债务人也不

生效!即通知(承诺是对抗债务人不可或缺的

要件#

我国大陆学者对日本法这种绝对化的做法基

本上持否定态度!相反认为只要有证据表明债务

人知晓债权让与的事实!即使未向他发出让与通

知!债权让与的结果仍然产生!可以对抗债务

人#

+$,M%由梁慧星教授负责组织起草的.中国民法

典草案建议稿附理由*债权总则编/第 KNN 条第 !

款规定*%让与通知到达债务人时!对债务人发生

效力# 但债务人已经知道债权让与的除外#&该

条所附之说明和理由明确指出!债权人怠于通知!

但债务人实际上已经知道了债权让与事实的!债

务人自其知道之时起!不得再向让与人履行!向让

与人履行不发生债权债务消灭的结果)债务人不

得以 未 受 通 知 为 由 拒 绝 受 让 人 的 履 行

请求#

+!,#M$L#MM

台湾%最高法院&一九五
'

上字四四八号判

决也曾论及此问题!判决书写到*%债权之让与!

依0民法-第 !%K 条规定!非经让与人或受让人通

知债务人不生效力!此项通知不过为观念通知!使

债权人知有债权移转之事实!免误向原债权人清

偿而已!在债务人既知债权已移转于第三人!而向

之请求返还担保债务履行之契约!自不容犹借此

债权之移转尚未通知!拒绝对受让人履行此项债

务!而仅向之请求返还担保债务之契约#&

!可见!

此判例与我国大陆民法有关学说基本持相同

立场#

笔者赞同我国主流学说观点!原因在于*其

一!让与通知的性质是观念通知!目的只是让债务

人了解到让与事实!虽没有通知!但债务人明知该

事实的!与通知要达到的效果无异# 笔者甚至认

为%不经通知!不对债务人发生效力&的规定背后

隐含着一个立法者根据一般情况和生活常识所作

的推定"""不经通知!债务人就很难知晓让与事

实# 因此!对于%不经通知!却知晓&的例外情形!

我们应当考虑跳出上述规定的束缚# 其二!本着

诚实信用原则及%不保护恶意&原则!债务人也应

当向受让人履行# 其三!从证据确凿(制度简化(

经济效益等角度考虑!中国主流的学说观点仍然

具有很强的说服力#

四&结语

让与通知在一国债权让与制度构造中的功能

和地位(让与通知本体的相关问题!以及让与通知

的效力问题是让与通知理论的三个主要层次!这

样一个从宏观到微观!从内在到外在的研究过程

!%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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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以帮助我们透彻地推敲和反思我国让与通知相

关规定的合理性与缺憾!从而为今后的立法提供

更好的理论支持#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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